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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0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恒逸石化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61 

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逸石化”或“公司”）近日接到公司控股

股东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逸集团”）函告，获悉恒逸集团将其持有

的公司部分股权办理了到期解除质押及再质押，具体事项如下： 

一、 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

1、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

股东

名称 

是否为控股

股东或第一

大股东及其

一致行动人 

本次质押

数量 

占其所

持股份

比例 

占公司

总股本

比例 

是

否

为

限

售

股 

是否

为补

充质

押 

质押起

始日 

质押到

期日 
质权人 用途 

恒逸

集团 
是 150,000,000 10.07% 4.09% 否 否 

2023 年 6

月 19 日 

办理解除

质押登记

之日 

西 藏 信

托 有 限

公司 

生产 

经营 

恒逸

集团 
是 22,000,000 1.48% 0.60% 否 否 

2023 年 6

月 20 日 

办理解除

质押登记

之日 

浙 商 银

行 杭 州

萧 山 分

行 

生产 

经营 

合计 - 172,000,000 11.55% 4.69% - - - - - - 

 

2、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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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

名称 

是否为控股

股东或第一

大股东及其

一致行动人 

本次解除

质押数量 

占其所

持股份

比例 

占公司

总股本

比例 

质押起

始日 

解除日

期 
质权人 

恒逸

集团 
是 38,600,000 2.59% 1.05% 

2021 年 7

月 29 日 

2023 年 6

月 20 日 

浙 商 银

行 杭 州

萧 山 分

行 

合计 - 38,600,000 2.59% 1.05% - - - 

 

2、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及质押情况如下： 

 

3、其他说明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冻结或拍卖

等情况。 

 

二、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

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 50%，且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%，特作说明如下： 

1、本次质押所涉及股份融资部分用于生产经营相关需求。 

2、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0 股，占其所

持股份比例 0.00%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.00%，对应融资余额 0 万元；控股股东及其

股东名

称 
持股数量 

持股 

比例 

本次质押前

质押股份数

量 

本次质押后

质押股份数

量 

占其所

持股份

比例 

占公司

总股本

比例 

已质押股份 

情况 

未质押股份 

情况 

已质押

股份限

售和冻

结数量 

占已

质押

股份

比例 

未质押

股份限

售和冻

结数量 

占未

质押

股份

比例 

恒逸集团 1,488,933,728 40.61% 1,020,804,523 1,154,204,523 77.52% 31.48% 0 0 0 0% 

杭州恒逸

投资有限

公司 

256,338,027 6.99% 0 0 0 0 0 0 0 0 

合计 1,745,271,755 47.60% 1,020,804,523 1,154,204,523 66.13% 31.48% 0 0 0 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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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0 股，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.00%，占

公司总股本比例 0.00%，对应融资余额 0 万元。 

3、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，具有相应的资金偿付能力。还款资

金来源主要为自有及自筹资金。 

4、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

司利益的情形。 

5、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（包括但不限于购销业务、融资授信

及融资成本、持续经营能力）、公司治理（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或控制权稳定、三会运

作、日常管理）等产生不利影响，亦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情况。 

6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平仓

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。 

7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

或违约记录，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，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

诉讼或仲裁情况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股份质押登记证明； 

2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； 

3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 

 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  


